
校园建设处

工作职责

1、根据学校发展计划和建设需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

修订学校基本建设总体规划和年度基建计划。组织学校有关

部门参加编制建设项目任务书，经学校批准后报上级审批。

2、根据上级批准的项目工程计划，办理征地、拆迁、

规划设计等手续。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

审批手续。组织方案设计和估算编制、初步设计和概算编制，

并向上级申报。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概算，组织施工图设

计和预算编制，办理施工图审查。

3、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组织施工和监理等招

标，确定施工、监理等单位，签订合同。办理施工审批手续，

包括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等，做好“三通一平”等准备

工作。督促监理单位按规范进行工程管理。组织竣工验收，

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

4、负责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把控工程项目的施工进

度、质量、投资和安全等现场管理。负责工程联系单签署。

协调学校需求部门的合理诉求。

5、根据批准的概算和年度财务计划，编制投资计划。

办理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统计工作。

6、按工程资料归档的要求，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

立卷和归档等工作。



7、完成工程结算审计和决算编制工作，报告建设项目

实施情况。

8、做好保修期内工程的回访、保修及整改工作，按合

同条款处理质量保证金。

9、负责校内零星维修和专项装修改造工程，做好文明

施工管理、项目结算、资料归档。

10、负责校内建筑物、围墙、幕墙、道路、桥梁、湖泊

安全监测、检查和修缮。

11、负责校内建筑物和市政设施的日常维修工作，包括

供水、供电、供气，通风，管网维护、电梯、空调、五金、

家具(质保外)等设施设备维修和保养工作。

12、负责落实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效防控工

程项目招标、采购、施工、造价控制、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廉

政风险。

13、完成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